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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中科技大學附設空中進修學院 臺南教學輔導處 

             112 學年度第 1學期 幹部會議 記錄 

 

     一、時間：112 年 12 月 03 日（日）上午 11:50 

     二、地點：臺南高商 綜合大樓第一會議室 

     三、主席：蘇淑娥 組長 

     四、出席人員：各班班長及學藝股長(如附件) 

     五、記錄:吳亮嫻  

六、主席致詞 

    首先歡迎一年級新生，第 1 次見面，歡迎大家加入。 

    這學期已過 1/2 學期，請各班幹部來聊聊對於校務及班務大家來溝通。 

         感謝各班幹部協助，校務工作得已讓校務順利推展。 

 

     七、各組工作報告 

      教學組報告： 

1. 因個資法因素，辦公室不能提供老師通訊資料(Line、手機號碼)，請同 

學上課時，向任課老師詢問。 

2. 面授日授課老師若因故遲到或申請調課，請學藝股長務必於＂班級記 

事＂的欄詳細填上老師補課的時間，才能正確核算老師上課鐘點費。 

3. 請各班的學藝股長協助，授課老師下課前務必請老師於教室日誌上「面

授老師請簽名」欄位上簽名。做為核算老師上課鐘點費的依據。 

4. 期中考與期末考考試題目均由校本部統一命題。50％由函授作業中出

題，50％由課本評量出題。 

5. 同學若因故無法參加期中或期末考試，要有正當事由(請提出證明文件) 

並於考試前填寫請假單，完成請假手續方可參加補考。 

6. 請同學務必遵守考試規則，考試規則~(如附件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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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7.期中考試監考老師反應:有學生使用智慧型手錶參閱作答。 

          依據校本校學則第三十條之規定: 訂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附設空中進修 

          學院 

         考試試場規則第六條:學生考試除應用文具外，不得攜帶任何書籍、講義 

         等之其他物品入場，手機及電子通訊器材應關機。 

         本學期期末考起同學手上的穿戴裝置~智慧型手錶，請放置於書包內 

          (若需要看考試時間，請同學攜帶一般手錶應考) 

         若未將智慧型手錶放置於書包內，經監考老師發現穿戴於手上、放置於桌 

         上或抽屜內，將以違規登記。 

        8.期中及學期末公告的成績，請同學確實核對，如有疑慮可提出複查成 

       績。同學查詢個人成績及請假: 登入「eportal」輸入 

             個人帳號：小寫s加上學號(10碼)共11碼。 

             密碼：身分證字號10碼(英文字母須大寫)  

     使用者密碼連續輸入錯誤3次，將暫停ePortal使用權限。 

     解除鎖定請洽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 

    (電話：04-2219-5535或04-2219-5540 ) 

 

     學務組報告： 

1. 進入南商校園請攜帶汽、機車停車證。若未攜帶或未申請停車證之車輛， 

請勿進入校園。請幹部轉達同學配合。 

2. 空院假日進修與南商學生共享教室資源，同學勿將桌椅任意移動(若非不 

得已需要移動或調整桌椅高度，請務必要歸回原位)因南商學生的每張桌

椅都有相對應的編號，且該組桌椅的財產保管人就是南商學生，桌椅若

有損壞或遺失是要賠償。 

3. 南商校園假日活動多，各班的課程若有需離開教室，前往電腦教室上課， 

個重要物品(如手機、錢包)請務必隨身攜帶。 

4. 同學放學前請將教室垃圾、回收物整理好拿至指定位置放置(如附件 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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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午在教室用餐班級請於第六節下課 14:25，將廚餘送到辦公室前走廊

集中處理。 

5. 請班長轉達班上同學,面授日因事、病及公假，無法出席上課同學，請於 

請假期限內(缺課當日起 14 天內完成請假手續)。請假方式可遞送紙本給

吳小姐；亦可以個人帳號、密碼進入校本部學務系統請假)。請同學切勿

延遲請假，以免耽誤自身權益影響操行成績)。 

         (學生操行成績計算:以 85 分為基數，曠課 1節扣操行成績 1分，事假 4 

       節扣操行成績 1分，病假 6節扣操行。)  

      6.南商校園全面禁菸。請尊重每位同學不吸二手菸的權利。 

      7.第 8 次面授(12/17)進行 112(下)各班幹部改選。 

        8.第 10 次面授(113/01/07)授理 112(下)汽、機車停車證申請。 

        各班汽車 10 位名額，一學期/@300 元、機車不限名額，一學期/@100 元。 

 

 

八、討論事項 

    提案: 

    案由:為配合校本部畢業典禮日期，擬調整 112(下)學期面授次數、 

         上課時間。 

    說明: 

      1.配合校本部 112 學年度畢業典禮，訂於 113/6/09(日)舉行 

        需將面授次數、上課時間做調整。 

      2.調整方案 

        A.自 112(下)學期起面授日調整為一學期/8 次。面授 8次上課 

          的日期、上課的起迄時間(如附件 A)。 

        B. 112(下)學期第 10 次面授為 113/6/08(六)上課。(附件 B)   

 

       投票結果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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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九、學聯會 會長報告 

       學聯會已協助畢業班於 11/19(第 6 次面授)完成個人學士照和班級團照拍攝 

       廠商預計 113/01/07(第 10 次面授)會將同學的照片送至辦公室，並且當日 

       收費。尚未拍個人學士照的同學，請儘速與廠商聯絡。 

       待 113/3 月開學，開始進行 113/6/09 參加畢業典禮人數統計。參加人數確 

       定後，再討論後續事宜。 

 

  十、臨時動議 

      應商 2-1 班長提出:欲了解 113/6/09 畢業典禮相關事宜及流程。 

 

     校方答覆： 

     112(下)開學上課後，學聯會幹部會向畢業班提出參加 113/6/09(日)畢業典禮 

     人數統計。若參加人數踴躍由學聯會籌劃承租遊覽車，當日上午約 6:15 在校 

     門口集合出發，預計 8:30 進入中科大校園辦理報到。(辦公室吳小姐會隨行) 

     若是參加人數不足承租 1 台遊覽車，改採成租中巴或 9人座休旅車。吳小姐自 

     行前往中科大，約上午 8:30 在中科大校門等候同學。 

     參加畢業典禮同學的學士服，由學聯會向廠商(小馬)承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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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更詳細的細節待 113/3 月開學後，擇日(上課面授日)會請學聯會幹部開會討論 

     會後結論，再公告給畢業班聯絡窗口知悉，以利轉達給畢業班同學。 

 

  十一、組長補充報告 

     回應教學組第 7 點報告: 

       請幹部將考試規則(附件 2)轉達班上同學知悉。 

       依據校本部學則考試試場規則，第六條之規定: 

       學生考試除應用文具外，不得攜帶任何書籍、講義等之其他物品入場，手 

         機及電子通訊器材應關機。 

         本學期期末考起同學手上的穿戴裝置~智慧型手錶，請放置於書包內 

          (若需要看考試時間，請同學攜帶一般手錶應考) 

         若未將智慧型手錶放置於書包內，經監考老師發現穿戴於手上、放置於桌 

         上或抽屜內，將以違規登記。 

       為維護考試公平，同學應試請將手機關機，並且放入手機收納袋內 

     (收納袋上有標示學號、姓名) 手上的穿戴裝置~智慧型手錶，請放置於書包 

      內若未將手機放入收納袋內，視同違規。 

 

   十二、散會：12 時 40 分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